
信息披露

2023/9/29

星期五

A08

Disclosure

证券代码：300917� �证券简称：特发服务 公告编号：2023-051

深圳市特发服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9月28日（星期四）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3年9月28日9:15至9:25，9:30至11:30，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9月28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侨香路1010号特发文创广场五楼公司会

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陈宝杰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特发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人， 代表

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08,145,4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69,000,

000股的63.9914%。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6,

745,4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914%。

（2）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数合计为101,4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0000%。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数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

计为6,745,4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914%。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数6,745,4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914%。

（4）公司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

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董事2022年考核结果及奖金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8,14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3％；反对1,8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74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99.9726％； 反对1,8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7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年-2025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 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

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108,14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3％；反对1,8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74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99.9726％； 反对1,8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7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王俊、粟丽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特发服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特发服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发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28日

证券代码：000425� � � � � � � � � � �证券简称：徐工机械 公告编号：2023-61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实施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工机械” 或“公司” ）于2023

年3月30日和2023年6月29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及后续增持计划的公

告》《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22、

2023-50），公司控股股东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工集团” ）拟

自2023年3月29日起六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

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人

民币50,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0万元。

2.截至2023年9月28日，徐工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84,477,44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7149%， 增持金额为540,

096,445.92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增持计划已经实施完毕。

2023年9月28日，公司收到徐工集团发来的《关于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结果

的告知函》。 截至2023年9月28日，本次增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成。 现将本次增持计划

实施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二）增持主体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前，徐工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徐工集团 2,376,848,019 20.12%

（三）徐工集团在本次增持前的12个月内未披露增持计划，在本次增持前6个月

未出现减持公司股份情况。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增持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和对公司长期价值的高度认可，为促进公

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维护公司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拟实施本次增持计

划。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

本次拟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0万元。

（三）本次增持股份的价格前提

本次增持计划未设定价格区间，徐工集团在增持计划期间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

动情况及市场整体走势实施增持。

（四）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

自2023年3月29日起不超过6个月。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存在停牌情形

的，增持期限可予以顺延，公司将及时披露是否顺延实施。

（五）本次增持股份的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

等）增持公司股份

（六）本次增持不基于徐工集团控股股东的特定身份。

（七）锁定期安排

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徐工机械股份。

（八）相关承诺

徐工集团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

公司股票买卖的相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交易及短线交易等行为；徐工集

团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以及将在上述实施期限内完成增

持计划。

三、增持计划实施结果

徐工集团于2023年3月29日至9月28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84,477,44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7149%， 增持金额为

540,096,445.92元（不含交易费用），增持均价为6.3934元/股，本次增持计划已经

实施完毕。 本次增持前后持股情况如下：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方式

本次增持前 本次增持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徐工集团 集中竞价 2,376,848,019 20.12% 2,461,325,466 20.83%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

理》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定。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也不会导

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

响。

五、备查文件

1.徐工集团关于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结果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29日

证券代码：000566� � � � �证券简称：海南海药 公告编号：2023-060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原实际控制人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刘悉承先生于 2023�年9月2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的《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2023029007号）、（证监立案字2023029008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

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及原实际控制人、公司副董事

长刘悉承先生立案。 公司及原实际控制人刘悉承先生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工作，并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立案调查内容发生于2020年之前，是现控股股东海南华同实业有限公司收购公司之前事项，属于历史遗留问题。 相关事项多

数已解决，尚未解决事项已有解决方案，正在执行。

目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

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518� � � �证券简称：科士达 公告编号：2023-050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财务负责人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3年9月28日收到公司财务负责人高罕翔先生的书

面辞职报告。 高罕翔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高罕翔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高罕翔先生所负责的相关工作已进行了交接，其辞职不

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聘任新的财务负责人。为保证公司财务工作的正常开展，在聘任新的

财务负责人之前，暂由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程宇先生代行财务负责人职责。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高罕翔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0.01%，系公司2023年股权激励计划所获授

股份。 公司将根据《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高罕翔先生承诺将继续遵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高罕翔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博时富悦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9月2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富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富悦纯债

基金代码 A类份额:007985 C类份额:01791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鹿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王帅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鹿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23年9月28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已将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按相关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基金经理变更备案手续。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593� � � �证券简称：德龙汇能 公告编号：2023-024

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进展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 在2023年9月27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刊载了的《担保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3一023）。 经核实，公告中银行授信期限有误，现对公告中该处内容更正如下：

原公告：

根据子公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扬州益广将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行（以下简称

“江苏银行扬州分行” ）申请最高额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2,000万元，并在此额度内申请流动资金

贷款、银行保函等业务，授信期限12个月。

更正为：

根据子公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扬州益广将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行（以下简称

“江苏银行扬州分行” ）申请最高额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2,000万元，并在此额度内申请流动资金

贷款、银行保函等业务，授信期限36个月。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中列明的其他事项未发生变更。 对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

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88223� � � � � � � �证券简称：晶科能源 公告编号：2023-077

债券代码：118034� � � � � � � �债券简称：晶能转债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债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晶科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

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晶能转债” 自2023年10月26日起可转换为

本公司股份。

公司现就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对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

适当性要求的公司可转债投资者所持“晶能转债” 不能转股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如

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683� 号” 文予以注册，公司于

2023年4月20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10,00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

元，发行总额1,000,000.00万元。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

日（2023年4月19日，T-1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

采用网上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

发售的方式进行。 认购金额不足1,000,000.00万元的部分由联合主承销商包销。

经上交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101号” 文同意，公司1,000,000.00万元可

转换公司债券于2023年5月19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晶能转债” ，债券

代码“118034” 。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晶能转债” 自

2023年10月26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二、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公司可转债投资者所持本次可转债

不能转股的风险

公司为科创板上市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参与可转债

转股的投资者，应当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 参与科创板可转债的

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可转债进行买入或卖出操作，如可转债持有人不符合科创板

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的，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将其所持的可转债转换为公司股

票。投资者需关注因自身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而导致其所持可

转债无法转股所存在的风险及可能造成的影响。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晶能转债的详细情况， 请查阅公司于2023年4月18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51808688

联系邮箱：investor@jinkosolar.com

特此公告。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29日

股票代码：000828� � � � � �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2023-049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于2023年9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会董事7名，实际到会董事7

名，会议主持人为公司董事长王崇恩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作出了如下决议：

一、以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银行并购贷款

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收购东莞市照洲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项目， 向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申请并购贷款不超过4.64亿元，贷款期限不超过7年。

二、以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总裁工作细则》。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工作细则》， 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

露的相关公告。

三、以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合规管理制度》。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合规管理制度》， 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

露的相关公告。

四、以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制度》。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制度》， 详见公司同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五、以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内幕信息管理及知情人登记备案制度》。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管理及知情人登记备案制度》， 详见公

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29日

股票代码：000828� � � � � �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2023-048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概况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以7.74� 亿元价格

收购东莞市照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照洲投资” ）100%股权及相关债权以实

现投资惠州惠东至东莞常平高速公路东莞段项目（以下简称“惠常高速东莞段” ）。

该事项已经于2023年8月8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于2023年8

月28日召开的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8月11日、8月29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2023-033；2023-036；

2023-041）。

二、进展情况

近日，已办理完成照洲投资100%股权变更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等手续，并取得东

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新营业执照。 变更后，公司持有照洲投资100%股权。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29日

证券代码：002166� � � � � � � �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2023-049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届次：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召开本次

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

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会议时间及地点：

现场会议的召开时间为2023年9月28日下午15:00， 现场会议的召开地点为桂林市临

桂区人民南路19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9月28日上午9:15一9:

25，9:30一11:30以及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投票时间为2023年9月2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5、股权登记日：2023年9月22日（星期五）。

6、本次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

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8名，代表股份318,435,36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2.9111％，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

东2人，代表股份294,770,24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9.7220％；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

公司提供的数据，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36人，代表股份23,665,115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3.1890％。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会议，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 会议由董事长秦本军先生主持，公司聘请的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大

会进行见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

提案：

1、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

核指标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304,621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7028％； 反对4,130,743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2972％；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534,372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2.5450％；反对4,130,743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7.45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 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166� � � � � � �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2023-048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9月19日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商业银行发行的协议存款、定期存款及

结构性存款等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产品，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已发表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2022年9月20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58）。 现将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实施情况公告

如下：

一、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情况

公司于2022年9月28日与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分支行 （以下简称 “桂林银

行” ）签署了《桂林银行单位存款合同》，购买了桂林银行发行的定期存款产品，具体情况

如下：

对方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万元）

产品起息日 产品到期日

预计年化收益

率

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临桂支行

定期存款 单位定期协议存款 20,000 2022/9/28 2023/9/28 4.35%

定期存款 单位定期协议存款 30,000 2022/9/28 2023/3/28 4.20%

注：桂林银行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具体情况

受托方名

称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万元）

产品起息日 产品到期日

预计年化收

益率

是否赎回

实际收益（万

元）

桂 林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临 桂

支行

定期存款

单位定期协议

存款

12,700 2022/9/28 2023/9/28 4.35% 是 552.45

定期存款

单位定期协议

存款

7,300 2022/9/28

2023/9/7

（提前赎回）

3.50% 是 240.60

定期存款

单位定期协议

存款

20,000 2022/9/28 2023/3/28 4.20% 是 420.00

定期存款

单位定期协议

存款

10,000 2022/9/28

2022/10/18（提前

赎回）

0.35% 是 1.94

合计 1214.9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于2022年9月28日购买的定期存款产品已全部到期赎回，未

超过董事会授权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和期限。上述用于进行现金管理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及理财收益已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

提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建设，亦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的正常使

用。 通过适度的短期理财投资，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和股

东获取较好投资回报。

四、备查文件

桂林银行理财产品赎回凭证资料。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88175� � � � � � � � �证券简称：高凌信息 公告编号：2023-035

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达1%暨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珠海汉虎

纳兰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汉虎纳兰德” ）持有公司股份8,333,

3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9696%；中资融信汉虎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广州）有限公司－珠海汉虎

华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汉虎华金” ）持有公司股份833,333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8970%；珠海高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高灵投资” ，共青城汉

虎贰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23年8月8日更名为珠海高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持有公司股份1,3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993%。 汉虎纳兰德、汉虎华金与高灵投资

三者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0,466,6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2658%。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3年3月16日，公司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004）。因股东资

金需求，公司股东汉虎纳兰德、汉虎华金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所持公司股份，

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5,574,38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6.00%。 其中汉虎纳兰德拟通

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所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741,429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

5.10%；汉虎华金拟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所持公司股份不超过832,95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不超过0.90%。

2023年4月1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达到1%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23-009），公司股东汉虎纳兰德及其一致行动人汉虎华金以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股份数量合计929,063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

2023年7月8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股东减持股份时间过半暨减持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8）。 截至2023年7月6日，汉虎纳兰德及其一致行动人汉虎华金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过

半，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929,06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汉虎纳兰德及其一致行动人汉虎华金、高灵投资发来的《关于持股5%

以上股东减持比例达到1%的告知函》及《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时间届满的告知函》。 截至2023年

10月6日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届满， 汉虎纳兰德及其一致行动人汉虎华金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

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716,2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化。

汉虎纳兰德自2023年7月10日至2023年9月 14�日期间以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

份数量合计达到2,787,19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3%。本次权益变动后，汉虎纳兰德及其一

致行动人汉虎华金、高灵投资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由9,537,603股变更为6,750,413股，持股比例

由10.2658%变更为7.2658%。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珠海汉虎纳兰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8,333,333 8.9696% IPO前取得：8,333,333股

中资融信汉虎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广州）有

限公司－珠海汉虎华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833,333 0.8970% IPO前取得：833,333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珠海汉虎纳兰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8,333,333 8.9696%

汉虎纳兰德、汉虎华金与高灵投资

均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中资融信汉虎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广州） 有限公司－珠海汉虎华金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833,333 0.8970%

珠海高灵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300,000 1.3993%

合计 10,466,666 11.2658%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珠海汉虎纳兰德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883,420 3.1036%

2023/3/15～

2023/9/14

集中竞价

交易、

大 宗

交易

30.00－41.51 93,993,332.94

未完成：1,

858,009股

5,449,913 5.8660%

中资融信汉虎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广州）有限

公司－珠海汉虎华金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832,833 0.8964%

2023/4/7～

2023/4/12

集中竞价

交易

40.00－41.43 33,781,230.20 未完成：120股 500 0.0005%

备注：持股5%以上股东汉虎纳兰德因其误操作股票账户，于2023年3月15日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减持了持有的公司股份5,957股，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17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05）,前述减持的5,957股已合并计算至本次减持股份的数量中。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三、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基本信息

名称 珠海汉虎纳兰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珠海市横琴新区琴朗道88号641办公-A区

权益变

动时间

2023年7月10日至2023年9月 14日

权益变动情况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

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集中竞价 2023.7.10-2023.9.11 人民币普通股 929,063 1.0000

大宗交易 2023.9.12-2023.9.14 人民币普通股 1,858,127 2.0000

合计 2,787,190 3.0000

备注：

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

制转让的情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四、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持有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有比例（%）

汉虎纳兰德 无限售条件股份 8,237,103 8.8660 5,449,913 5.8660

汉虎华金 无限售条件股份 500 0.0005 500 0.0005

高灵投资 无限售条件股份 1,300,000 1.3993 1,300,000 1.3993

合计 9,537,603 10.2658 6,750,413 7.2658

备注：

1、以上所有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2、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

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五、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已披露的减持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16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公告编号：2023-004）。 截至2023年10月6日，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届满；

3、本次权益变动系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5、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29日

证券代码：000829� � � � � � � �证券简称：天音控股 公告编号：2023-066号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目前，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度

为286亿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108.03%。截止本公告日，本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实际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1,552,718.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601.56%。 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2023年4月14日公司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3年5月19日召开的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下属公司及下

属公司间互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不超过等额270亿元人民币，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抵押担保、质押担保等，且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额度，担保

额度可在各下属公司之间进行调剂。 有关上述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10）、《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18）、《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31）。 现就相关进

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1、公司近期就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与下属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音通信” ）的授信融资事项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下属公司天音通信有限

公司在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融资提供担保，担保最高债权本金 5�亿元人民币，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具体条款以各

方签署合同为准。

2、 公司近期就兴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与下属公司天音通信和深圳市天音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音科技” ）的授信融资事项分别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

下属公司天音通信和天音科技在兴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融资提供担保，担保最高债权

本金分别为3.6亿和2亿元人民币，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3、公司近期就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与下属公司深圳市天联终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联终端” ）的银团贷款事项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下属公司天联

终端在以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为牵头行的银团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合

计人民币20亿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的合同为准。

4、公司近期就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与下属公司天音信息服务（北京）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音信息” ）的授信融资事项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下属公司天

音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在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融资提供担保，担保最高

债权本金 2�亿元人民币，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5、 公司近期就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与下属公司天音科技的授信融资事项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下属公司天音科技在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融资

提供担保，担保最高债权本金为1亿元人民币，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单位：万元

被担保公司 公司类别

年度审议通过总担保

额度

被担保方本次使用担

保额度

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

余额

剩余2023年度内可用担保

额度

天音通信

资产负债率高于

70%全资子公司

2,367,000.00

85,0000.00 878,247.53

941,252.47

天联终端 200,000.00 202,000.00

天音信息 20,000.00 281,500.00

天音科技 30,000.00 62,000.00

深圳市易天移动

数码连锁有限公

司

2,000.00

天音通信（香

港）有限公司

资产负债率低于

70%全资子公司

150,000.00 620.00 149,380.00

天音移动通信有

限公司

3,000.00 3,000.00 0.00

上海能良

资产负债率高于

70%控股子公司

180,000.00 126,970.00 53,030.00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天音通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6年12月2日

注册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1002号新闻大厦26层

法定代表人：黄绍文

注册资本：120,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通信产品的购销及技术服务；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

专卖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经纪；房地产信息咨询；为酒店

提供管理服务；自有物业租赁；物业管理；电子烟具、金属烟具（不含烟草制品）、烟油销售。

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 许可经营项目是：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呼叫中心业务和信息服

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开展移动通信转售业务。 第二、三

类医疗器械销售；酒类批发及零售。汽车旧车销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保险兼业代理业务。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天音通信100%股权。

2、深圳市天联终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06月04日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曾富荣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股东持股情况：天音通信有限公司100%控股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通信产品的购销及技术服务；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

专卖商品）；在网上从事贸易活动。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天音通信100%股权，天音通信持有天联终端100%股权。

3、天音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1月2日

注册地点：北京市顺义区天竺镇小王辛庄南路10号

法定代表人：刘彦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经营范围：经济贸易咨询；销售通讯产品、电子产品；货物进出口（不含法律法规规定

需要审批的项目）。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天音通信100%股权，天音通信持有天音信息100%股权。

4、天音科技

成立日期：1998�年01�月16�日

注册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梅华路深华科技工业园2�号3�楼1-7�轴

法定代表人：刘彦

注册资本：948.93�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手机配件、通信、数码、电子相关产品的购销；服务；五金产

品的零售；国内货运代理；，许可经营项目是：通信产品维修；仓储服务。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天音科技89.46%股权，天音通信持有天音科技10.54%股权。

（二）被担保公司财务数据

1、截止到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所有者权益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天音通信 6,646,677.30 15,886.15 278,276.74 1,907,400.66 1,629,123.92

天联终端 2,515,863.87 2,202.65 36,382.41 373,276.38 336,893.97

天音信息 1,385,419.09 5,205.20 44,455.70 233,069.83 188,614.12

天音科技 172,565.46 4,985.34 14,545.59 132,762.25 118,216.65

2、截止到2023年06月30日未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所有者权益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天音通信 4,041,812.48 12,126.71 290,482.11 1,812,408.59 1,521,926.48

天联终端 1,861,816.58 3,534.18 39,916.59 264,057.43 224,140.84

天音信息 694,884.50 2,530.70 46,986.41 252,430.47 205,444.06

天音科技 129,676.32 804.98 15,366.02 180,288.64 164,922.62

（三）失信查询

经查询，天音通信、天联终端、天音信息、天音香港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序号 债权人 被担保人 担保人 担保金额 保证方式 保证期间

1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

天音通信 天音控股 人民币5亿元

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

天音通信 天音控股 人民币3.6亿元

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

天音科技 天音控股 人民币2亿元

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4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

天联终端 天音控股 人民20亿元

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5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

行

天音信息 天音控股 人民2亿元

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6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

天音科技 天音控股 人民币1亿元

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四、担保的审议程序

2023年4月14日公司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3年5月19日召开的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下属公司及下

属公司间互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不超过等额270亿人民币，担保额度可在各下属公司之间

进行调剂。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为下属公司及下属公司间互相提供担保可用额度剩余

114.73亿元。 本次向以上各银行提供担保事项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

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度为2,860,0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108.03%。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内单

位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1,552,718.0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601.56%，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总余额为130,000.00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36%。 公司目前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

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29日


